


高新区财政金融局
关于2026年咸宁高新区预算编制情况汇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号）以及《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鄂政发〔2022〕8号）等文件规定，按照省、市相关政策要求，现就高新区2026年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2026年预算编制重点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决策部署，深入领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，勤俭节约办事业；以零基预算为牵引，深化大财政体系建设（财政科学管理），支持加快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；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，持续优化支出结构，全面增强财政保障能力；完善支出标准体系，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，加强财会监督检查，提升部门预算管理系统化、精细化、标准化、法治化水平。
（一）立足“应统尽统”，以全口径统筹夯实财政运行根基。一是强化收入统筹聚财力。将各类财政收入全部纳入“一个盘子”管理。2025年底财金局对财务结算中心账务进行清理，将部门结余资金一律收回，由于2025年底高投集团运转困难，部门结余资金已由财政统筹用于支持高投集团相关支出。2026年初各单位在财务账上均无结余。二是强化内控制度紧约束。2025年财金局出台了系列内控制度，强化制度建设。2026年财金局加强与财务结算中心对接，严禁提前报账的情况，倒逼部门找财金局请款。同时要求财务严格按照部门预算草案中的项目进行支出，单位报销情况与部门预算项目一一对应，严禁列支与预算不相符的项目，做好全流程内控。三是强化支出统筹保重点。2026年预算编制过程中改变以往“各自为政”的支出模式，要求部门新增支出优先通过调整现有结构解决，大力推动跨部门、跨科目项目整合，如财金局、科创局在科技专项资金上进行跨部门项目合并、科技活动支出统一合并至双创基地专项经费等。在项目安排上，鼓励各部门根据项目内容、职能等整合同类项目，如综合局申报52个特定目标类项目，经审核，按照社会事务、文书、应急等职能统筹为28个项目。
（二）坚持“先破后立”，以零基预算重塑支出格局。一是全面清理退出“低效无效”支出。预算部人员对预算项目全面审核，逐个与项目负责人对接，确保项目应审尽审。对执行到期、交叉重复、低效无效项目坚决予以退出，对超出财政承受能力政策进行优化调整，推动财政资金从“撒胡椒面”向“精准投放”转变。2026年共审核预算项目191个，统筹24项，退出13项，退出金额1070万元。二是强化排序突出“重点保障”。在优先保障“三保”支出的前提下、一是支持企业发展等一系列惠企项目优先纳入预算；二是上级有政策规定的、管委会党工委有会议纪要的专项，在优先保障“三保”及企业发展的前提下，视财力情况进行安排。三是各预算单位申报项目需结合财力状况，在确保财政收支平衡的前提下，根据项目性质及轻重缓急予以直接安排或安排部分专项，确保有限财力优先用在“刀刃”上。2026年全年预算资金7亿元，其中三保支出4870万元、惠企支出47229万元、（含补助高投、招商公司合作资金等）、管委会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17901万元（含双创基地建设、招商公司运营等）。三是细化审核压实“过紧日子”。严格审核各项目的资金测算明细。其中人员类支出按工资测算，应保尽保。运转类支出以财务三年支出平均数为标准，在新增了2批员额制的前提下，确保一般性支出无新增。2026年运转类项目增长主要为因公出国费用（已获批），新增公车购置费及新增员额制工会经费。特定目标类项目有协议的以协议为标准，无协议的严格审核，践行“过紧日子”从严压减，对一般事业发展支出、节庆论坛活动等实行“只减不增”，退出大型开工仪式项目、网格活动经费、创新创业大赛等项目，从严压减文体活动经费。2026年综合局特定目标项目由申报数1950万元，审减至1350万元，审减率达44%。从严审核市直派出机构支出。税务局经费在往年600万的情况下调整结构，支持力度与其工作完成及考核情况挂钩；自规、司法、公安、环保等除上级文件明确的项目外，一律无增长，同时与市财政对接，确保市直派出机构的经费保障上无重复。
（三）加强全方位沟通，提升预算编制水平。2026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盘子为7.5亿元，因上年度为支持高投集团增加支出额度5000万元，需在2026年度进行扣减。扣减后实际高新区一般公财支出仅为7亿元，难以全面覆盖管委会各项支出，预算核减难度大。为进一步提高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的合理性，在满足单位支出需求的同时，更有效的发挥财政可用资金绩效，高新区财金局摒弃“重下达、轻沟通”的作法，在预算审核工作中开展全方位的沟通工作，听取各部门对预算审核的意见，并将审核结果反馈至各单位，反复磋商几轮，各部门理解了在目前财政收支困难的形势下必须要“过紧日子”的要求，财政只能“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”、“保运行、保稳定”。对一些建议和要求，财金局适当进行了调整，最终形成在有限资金7个亿的范围内最大程度满足刚性惠企政策及各部门需要的预算草案，平衡收支需求。
（四）确保进度，依规预算调整。坚持“以收定支，无预算不支出”原则。各部门严格执行预算，按进度和工作需要申报、使用项目经费。上半年原则上不新增项目预算，如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确需新增项目预算的，从7月份开始，各办（部、局）依据批复，向管委会提出申请，统一交财金局汇总。初步测算，年初7个亿支出规模难以满足各部门实际需要，财金局将根据情况于年中向市财政争取扩大全年支出规模，提出下半年预算调整方案，并提交常务会、党工委会报批。同时，按程序向市人大、市财政局报告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情况（草案）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：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24.13亿元，可比增长5%，同比增长9.2%。其中税收收入20.86亿元，可比增长9.5%，同比增长14.8%；非税收入3.27亿元。税收占比86.5%。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：根据部门预算审核汇总情况，共收到各预算单位申报经费107,079万元,累计收到191个特定目标类项目申报，根据与各项目负责人一一沟通，取消特定目标类项目项目13个。结合市财政局对2026年高新区预算的批复规模，拟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,000万元，实际可用70,000万元。具体支出安排情况如下：
1.高新区人员类支出3,814万元。占支出总预算的5%。其中：
——管委会机关基本支出2,136万元，员额制人员支出544万元；
——咸嘉临港基本支出291万元；
——凤凰工业园基本支出736万元，员额制人员支出108万元；
2.高新区运转类支出1056万元，占支出预算的1.4%。其中：
工会福利费110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190万元、办公场所运维费527万元、信息维护费45万元、公车购置25万元、公车运维40万元、差旅费22万元、因公出国90万元（上级已批复出国招商，三个团按每个团6人计算），公务接待7万元。
3.高新区本级特定目标类经费18,48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的24.6%，比上年减少936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（1）综合局特定目标类项目1,35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87万元，同比下降12.2%；
（2）科创局特定目标类项目941万元，比上年增加237万元，同比增加33.7%，主要为新增零碳园区申报创建、央视拍摄咸宁高新区央视纪录片等刚性支出；
（3）招商（公司）特定目标类项目35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350万元，同比下降50%；主要为将招商经费分列至园办。
（4）财金局特定目标类项目490万元，比上年增加60万元，同比增加14%，主要为项目审计专项增加60万元；
（5）营建局特定目标类项目3924万元，比上年减少491万元，同比下降11.1%；
（6）纪检工委办特定目标类项目2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2万元，同比下降30%；
（7）咸嘉临港特定目标类项目全部退出；
（8）凤凰工业园特定目标类项目11,27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33万元，同比下降1.2%；
（9）应急事务部特定目标类项目124万元，比上年增加40万元，同比上升47.6%，主要为新增应急救援物资采购、高新区应急预案修订等项目。
4.市直派出机构特定目标类项目2643万元，占支出预算的3.5%，比上年减少56万元。
5.高新区管委会专项49,002万元，占支出预算的65.3%，比上年增加6,617万元，同比增长15.6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（1）智能制造园办招商引资经费150万元；
（2）大健康与食品饮料园办招商引资业务费150万元；
（3）新材料园办招商引资经费150万元；
（4）人才服务中心运营经费2275万元，主要为与高校科研团队合作共建费用、离岸科创园3-5楼、科创中心相关费用；
（5）国有资产管理经费159万元，为收购红宝丽、原盐业公司、原嘉洪电动车、原喜玛拉雅等闲置资产，产生的房产税、土地使用税等；
（6）金融服务经费12万，2026年新增项目，包括“园区联合贷”业务合作协议、金融银企对接活动经费等；
（7）科技专项经费16845万元，主要为科创口、经信口、对外开放、拨改投、老合同兑现等惠企支出；
（8）支持园区企业发展支出2384万元，主要为兑现2025年产业倍增支出；
（9）咸宁海关工作经费105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
（10）扶持国有投融资平台专项600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
（11）地方政府三天天然气应急调峰储气租赁服务费120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9万元；
（12）化解预拨经费5000万元；
（13）服务园区专项支出120万元，主要为公检中心、残联服务园区企业经费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14）预留高新区优化机构编制改革过渡期经费250万元，2026年新增项目，该经费作为高新区后续招引员额制人员支出、已招录人员安家补贴以及开展相关工作支出；
（15）企业高管周转公寓（人才公寓租赁费用）37万元；
（16）残保金项目专项经费20万元；
（17）大学生引进计划政策兑现专项经费150万元；
（18）人才政策兑现专项资金50万元；
（19）乡村振兴专项经费(咸宁高新区）70万元；
（20）招商公司日常运营经费2000万元；
（21）招商公司产业合作资金12000万元，2026年新增项目，用于政策兑现的合作资金，2025年招引的近200个项目及2026年新招引项目的兑现，包含与基金公司合作设立基金部分出资、高新区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支持资金等；
（22）咸宁高新区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园区专项资金1005万元，2026年新增项目，为上级专项资金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（草案）
（一）收入：2026年高新区当年预计完成85,989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其中：国有土地出让80,112万元，专项债券利息收入5,574万元，上级结余结转收入303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：2026年高新区当年预计支出85,989万元，其中：
1.市城发集团置换咸宁高新区工业园地块土地成本及收益12,758万元（已拨）；
2.官埠桥镇机电制造园一期土地收入金收益580万元；
3.征地拆迁补偿及国土前期专项资金5,000万元；
4.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工程款39,534万元；
5.盘活闲置用地专项12,420万元；
6.化解预拨经费5,000万元；
7.企业奖励专项5,000万元；
8.专项债付息及发行费支出5,574万元；
9.结转下年支出303万元。
以上3、4项由高新区拨至高投集团代付，目前已拨付高投2165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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